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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1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25年 12月 1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1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天安科技交流中心702公司

总部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颖妮女士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0人，代表股份70,920,86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3817%。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股份68,013,99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7018％。

（2）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64 人，代表股份 2,906,86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9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4人，代表股份2,906,867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64人,代表股份2,906,867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8%。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组织架构、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23,9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反对285,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09,9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63%；反对 28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3%；弃权 1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23,9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反对265,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9%；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09,9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63%；反对 26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32%；弃权 3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23,9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反对285,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09,9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63%；反对 28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3%；弃权 1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22,1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8%；反对267,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5%；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08,1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243%；反对 26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51%；弃权 3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5%。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22,4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92%；反对286,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3%；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08,4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347%；反对 28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9%；弃权 1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5%。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22,2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90%；反对266,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3%；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08,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278%；反对 26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17%；弃权 3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5%。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22,1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8%；反对287,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7%；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08,1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243%；反对 2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2%；弃权 1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5%。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23,9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反对265,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9%；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09,9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63%；反对 26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32%；弃权 3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5%。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0,630,5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7%；反对285,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16,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133%；反对28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3%；弃权5,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4%。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覃正伟、刘品

3、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

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5)第388号

致：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覃正伟律师及刘品律师（下称“本所律师”）参加了

贵公司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下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贵公司董事会提供的与本次股

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贵公司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真实、完整，其复印件与原件相符，且一切足以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律师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不对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字的真实性或准确性

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依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1、2025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作出决议，决定于2025年12月11日

15:00召开公司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2025年11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刊登了《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已提前15日以上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

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和审议事项等内容。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1日下午15:00。
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天安科技交流中心702公司总

部大会议室。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了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1日上午 9:15至 9:
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1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4、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经本所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股东出席的情况如下：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0 人，代表股份 70,920,8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8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8,013,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0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2,906,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8%。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4 人，代表股份 2,906,8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人，代表股份2,906,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8%。

中小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代理出席的股东均为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2025年12月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在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认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

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00《关于调整组织架构、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2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反对28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9,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63%；反对 2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3%；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5%。

表决结果：通过。

2.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2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反对26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9%；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9,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63%；反对 26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2%；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5%。

表决结果：通过。

3.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2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反对28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9,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63%；反对 2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3%；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5%。

表决结果：通过。

4.00《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2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8%；反对26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5%；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8,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243%；反对 26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51%；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5%。

表决结果：通过。

5.00《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2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92%；反对286,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3%；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8,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347%；反对 28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9%；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5%。

表决结果：通过。

6.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2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90%；反对26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3%；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8,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278%；反对 26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7%；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5%。

表决结果：通过。

7.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22,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8%；反对28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7%；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8,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243%；反对 28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2%；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5%。

表决结果：通过。

8.00《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2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4%；反对26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9%；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9,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863%；反对 26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2%；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5%。

表决结果：通过。

9.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3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7%；反对28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16,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133%；反对 2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3%；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4%。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提案1.00、2.00、3.0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董事会秘书签名，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李 忠 覃正伟

刘 品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301269 证券简称：华大九天 公告编号：2025-076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大九天”）于2025年12月11日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9）。

根据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需要，公司本次增加2025年度向关联方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预计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人民币8,5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7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本次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关联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
公司

关联交易内容

房租、物业、水
电 费 、投 标 费
用 、测 试 服 务
费、电子设备等

委托开发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市场定价原则

市场定价原则

本 次 新 增 金
额

5,000.00

3,500.00

本 次 新 增 后
预 计金额

7,000.00

8,500.00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1,841.65

4,376.64

2024 年度发生
金额

499.27

3,047.84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0249W
（3）成立时间：1989年5月26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19层
（5）法定代表人：李立功
（6）注册资本：2,119,806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

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
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
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
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4,764.61亿元，净资产为1,961.86亿元；2024年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为2,664.37亿元，净利润为151.17
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

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二）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62JBM9F
（3）成立时间：2021年5月19日
（4）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6号二层B214室
（5）法定代表人：张一平
（6）注册资本：623.82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

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209.26万元，
净资产为4,812.93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2,046.10万元，净利润为60.25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购买商品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服务，交易价

格遵循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进行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

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增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共享资源、优化公司资产配

置，在配合公司主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及效益。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方之
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公司亦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新增与关联方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与公司日常经营和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保障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
略。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华大九天本次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已经董事会通

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保荐人对公司本次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
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301269 证券简称：华大九天 公告编号：2025-074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

年12月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1人，其中董事郑波、张
尼、阳元江、张帅、刘方园、张亚滨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伟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需要，公司本次增加2025年度向关联方中国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预计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合计人民币8,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0%。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伟平、郑波、张尼、阳元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301269 证券简称：华大九天 公告编号：2025-075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

年12月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监事王博以通讯方式参
加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新增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所需，遵循公平、

公正、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
独立性产生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监事张凯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5099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吸收合并基本情况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琥珀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琥珀物业”）吸收合并公司全资子公司宣城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宣城置业”）。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琥珀物业存续，宣城置业将依法注销，宣城置业全部资产、负

债、业务、人员、相关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均由琥珀物业依法承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1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

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3）。

二、吸收合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宣城市宣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登记通知书》，宣城置业完成了工商注

销登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宣城置业的税务、工商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

人员、相关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由琥珀物业承继，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事项完成。

三、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提高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琥珀

物业和宣城置业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吸收

合并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1、《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25100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11月26日

发出会议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1日（星期四）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1日的上午9:15
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1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

合肥市潜山路100号琥珀五环国际A座十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润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5年11月2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729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82,128,85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60.0191%。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76,701,15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9.343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2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427,6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757%。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72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427,69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6757%。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0股。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427,6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6757%。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瞿巍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0,756,1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53%；反对 1,
194,860股；弃权177,800股；回避0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4,055,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101%；反对1,194,860股；弃权177,800股。

2、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融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4,374,6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49%；反对 1,
018,060股；弃权 179,100股；回避 296,557,056股。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4,230,53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435%；反对1,018,060股；弃权179,10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师、瞿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5-141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1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12月11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11日下午15:00。
2、会议地点：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公司总部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黄婷女士（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先生、副董事长王晓申先生因工作原因无

法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黄婷女士代为主持会议）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3,385名，代表股份数量 677,596,
32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2,095,744,004股的32.3320%。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名，代表股份数量618,323,59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038%；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4名，代表股份

数量520,270,5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51%；现场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

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98,053,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股数的4.678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3,380人，代表股份数量59,272,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282%。

公司部分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进

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分别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合营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其中：A股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578,687,773
98,031,226
676,718,999
58,588,988

占比

99.8524%
99.9778%
99.8705%
98.5608%

反对

股数

446,300
0

446,300
446,300

占比

0.0770%
0

0.0659%
0.7508%

弃权

股数

409,240
21,786
431,026
409,240

占比

0.0706%
0.0222%
0.0636%
0.6884%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杜凯律师及崔小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695 证券简称：中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的议案》。根据
《公司法》及修订后且生效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
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为保证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召开
了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选举王丽女士（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其他董事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丽，女，197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计算机技术专业工程硕士

学位。王丽女士1998年9月至2019年7月，任职于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人力资
源部办事员、经理助理；2019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丽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济南汇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公司10,000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丽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要求。

证券代码：301191 证券简称：菲菱科思 公告编号：2025-082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相关事项进展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
和产业布局，结合当前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与安徽国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祎新能
源”）签署《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经双方友好协商
一致同意，对原协议约定的公司投资方案进行变更，公司对深圳菲菱国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菲菱国祎”）对外投资总额由人民币800万元调整为人民币550万元的相关事项，原协议的其他条
款内容不变；公司、国祎新能源与菲菱国祎共同签署《深圳菲菱国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同意公司将其持有控股子公司菲菱国祎15%的股权，对应菲菱国祎注册资本 150万元（认缴出
资额 150万元、实缴出资额 0 元），以人民币0元的价格转让给国祎新能源。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菲菱国祎的股权比例将由55%下降至40%，菲菱国祎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二、进展情况
近日，菲菱国祎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及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菲菱国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Q38F5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加胜
成立日期：2023年03月09日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展城社区高新开发区建安路德的工业园A栋A1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

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1、深圳菲菱国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深圳菲菱国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